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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基复合材料保温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基复合材料保温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原材料、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及产品合格证、包装、堆放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墙体和屋面保温工程以及地面辐射供暖绝热层用水泥基复合材

料保温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GB/T 10294-2008，idt ISO 

8302:1991) 

GB/T 11969-2008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736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 

GB 20472  硫铝酸盐水泥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GB/T 23265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短切玄武岩纤维 

GB/T 29594  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JC/T 209  膨胀珍珠岩 

JC 474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JC/T 1042  膨胀玻化微珠 

JC/T 841  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 

JC/T 2190  建筑干混砂浆用纤维素醚 

JC/T 2199  泡沫混凝土用泡沫剂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144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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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泥基复合材料保温板  cementitious composite thermal insulation panels 

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骨料、掺合料、增强材料、外加剂、水等为主要原料，通过搅拌、成

型、养护、切割等工艺制成的轻质保温板材，简称保温板，代号 CP。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按干表观密度分Ⅰ型、Ⅱ型和Ⅲ型。 

4.2  标记 

产品按下列顺序进行标记：产品代号、型号、规格尺寸( hbl  )、标准编号。 

示例：规格尺寸为 900mm×600mm×30mm 的Ⅱ型保温板的标记为： 

CP  Ⅱ  900×600×30  JC/T ××××-2017 

5  原材料 

5.1  水泥 

应符合 GB 175 或 GB 20472 的规定。 

5.2  骨料 

5.2.1  砂应符合 GB/T 14684 的规定。 

5.2.2  膨胀玻化微珠应符合 JC/T 1042 的规定。 

5.2.3  膨胀珍珠岩应符合 JC 209 的规定。 

5.2.4  膨胀聚苯乙烯泡沫颗粒：堆积密度 8.0kg/m3-21.0kg/m3，粒度(5mm 孔筛筛余)应不超过 5%。 

5.3  掺合料 

5.3.1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 的规定。 

5.3.2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 的规定。 

5.3.3  硅灰、沸石粉、偏高岭土应符合 GB/T 18736 的规定 

5.3.4  采用其他活性矿物粉料作掺合料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5.3.5  掺加工业废渣时，废渣的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 GB 6566 的规定。 

5.4  外加剂 

5.4.1  混凝土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 的规定。 

5.4.2  防水剂应符合 JC 474 的规定。 

5.4.3  泡沫剂应符合 JC/T 2199 的规定。 

5.4.4  可再分散性乳胶粉应符合 GB/T 29594 的规定。 

5.4.5  纤维素醚应符合 JC/T 2190 的规定。 

5.5  增强材料 

5.5.1  网格布应符合 JC/T 841 的规定。 

5.5.2  合成纤维应符合 GB/T 21120 的规定。 

5.5.3  短切玄武岩纤维应符合 GB/T 23265 的规定。 

5.6  水 

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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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求 

6.1  外观质量 

表面应平整，无裂缝，无缺棱掉角。 

6.2  尺寸偏差 

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尺寸允许偏差 

项    目 单位 指标 

长    度 mm ±2 

宽    度 mm ±2 

厚    度 mm 0~2.0 

对角线差 mm ≤3 

板面翘曲度 % ≤0.4 

6.3  物理力学性能 

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I 型 II 型 Ⅲ型 

1 干表观密度 kg/m3 ≤450 ≤350 ≤250 

2 导热系数 W/(m·K) ≤0.080 ≤0.070 ≤0.060 

3 抗压强度 MPa ≥0.60 ≥0.40 ≥0.30 

4 抗拉强度 MPa ≥0.20 ≥0.15 ≥0.10 

5 体积吸水率 % ≤10.0 

6 干燥收缩值 mm/m ≤0.80 

7 软化系数  ≥0.80 

8 燃烧性能  不低于 B1 级 

7  试验方法 

7.1  取样 

7.1.1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的取样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的取样，应随机抽取并采用二次取样方案，取样数量见表 3。 

7.1.2  物理力学性能试验的取样 

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保温板中随机抽取 3 块截取试件，在每块保温板上截取各项

性能检测试件所需数量的 1/3，并要求试件应随机截取。制取试件时，应先将保温板边各去除 10mm，

试件边棱应平直，相邻两边成直角，不应有崩边缺角。各试件尺寸和数量见表 4。 

7.2.  外观质量 

目测。 

7.3  尺寸偏差 

7.3.1  仪器设备 

7.3.1.1  钢卷尺：规格为 2m，分度值为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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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观质量与规格尺寸检测取样表 

批量范围 样本 样本大小 累计样本大小 合格判定数( cA ) 不合格判定数( cR ) 

第一 3 3 0 2 
51~90 

第二 3 6 1 2 

第一 5 5 0 2 
91~150 

第二 5 10 1 2 

第一 8 8 0 2 
151~280 

第二 8 16 1 2 

第一 13 13 0 3 
281~500 

第二 13 26 3 4 

第一 20 20 1 3 
501~1200 

第二 20 40 4 5 

第一 32 32 2 5 
1201~3200 

第二 32 64 6 7 

第一 80 80 5 9 
3200~10000 

第二 80 160 12 13 

表 4  物理力学性能检测试件数量 

序号 项    目 试件尺寸(长×宽×高)/mm 数量/块 

1 干表观密度 100×100×e1 6 

2 导热系数 300×300×30 2 

3 抗压强度 100×100×e 6 

4 抗拉强度 100×100×e 6 

5 体积吸水率 300×300×e 3 

6 干燥收缩值 40×40×160 3 

7 软化系数 100×100×e 12 

8 燃烧性能 符合 GB 8624 的规定 符合 GB 8624 的规定 

注 1：e 为保温板厚度。 

7.3.1.2  板厚千分尺：精度为 0.01mm。 

7.3.1.3  靠尺：规格为 2m。 

7.3.1.4  塞尺：精度为 0.1mm。 

7.3.1.5  钢直尺：钢直尺规格为 100mm，分度值为 1mm。 

7.3.2  厚度测量 

用板厚千分尺测量保温板的四个角及四个边的中间厚度，测点(见图 1)距保温板边距离在 24mm

至 50mm 之间，精确至 0.01mm。每张保温板的测量厚度以八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

0.1mm。试件的厚度偏差以实际测量厚度与规定尺寸的差值表示，精确至 0.1mm。 

7.3.3  长度和宽度测量 

在距板边 100mm 处，用钢卷尺分别测量每张保温板的长度和宽度，各测两点(见图 1)，精确至

1mm。每张保温板的测量长度和宽度以两个点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 1mm。试件的尺寸

偏差以实际测量长度和宽度与规定尺寸的差值表示，精确至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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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对角线差测量 

用钢卷尺测量保温板的两对角部位的长度(见图 2)，计算两个长度之差，精确至 1mm。 

7.3.5  板面翘曲度测量 

将保温板凹面向上，放置水平台面上，分别用钢卷尺测量对角线长度，再用靠尺沿两对角线置

于板面上，用塞尺测量板面与靠尺的最大弦高，精确至 0.1mm，计算最大弦高与对角线长度的百分

比，精确到 0.1%。 

 

图 1  厚度测量点○+ ，长度和厚度测量 

 

图 2  对角线差测量 

7.4  干表观密度 

7.4.1  仪器设备 

7.4.1.1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灵敏度±2℃。 

7.4.1.2  游标卡尺：精度为 0.02mm。 

7.4.1.3  电子天平：量程为 2000 g，感量 1 g。 

7.4.1.4  干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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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试验步骤 

7.4.2.1  取一组干表观密度试件(见表 4)，逐块测量试件的长度、宽度和高度，精确至 1mm，计算

每个试件的体积V 。 

7.4.2.2  将试件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内，缓慢升温至 110℃±5℃(若保温板组分在该温度下发生变

化，则烘干温度应低于其变化温度 10℃)，烘干至恒定质量，然后移至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恒定

质量的判据为恒温 3h 两次称量试件质量的变化率小于 0.2%。 

7.4.2.3  称量试件质量M ，精确至 1g。 

7.4.3  结果计算 

试件的干表观密度按式(1)计算，精确至 1kg/m3。 

610
V

M
 ……………………………………………………………….(1) 

式中： 

  试件的干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M 试件烘干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V  试件的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保温板的干表观密度以六块试件干表观密度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 1 kg/m3。 

7.5  导热系数 

取一组导热系数试件(见表 4)，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内，缓慢升温至 110℃±5℃(若保温板组分

在该温度下发生变化，则烘干温度应低于其变化温度 10℃)，烘干至恒定质量，然后移至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恒定质量的判据为恒温 3h 两次称量试件质量的变化率小于 0.2%。导热系数试验按

GB/T 10294 的规定进行。 

7.6  抗压强度 

7.6.1  仪器设备 

7.6.1.1  试验机：压力试验机或万能试验机，相对示值误差应小于 1%，试验机应具有显著受压变

形的装置。 

7.6.1.2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灵敏度±2℃。 

7.6.1.3  干燥器。 

7.6.1.4  游标卡尺：精度为 0.02mm。 

7.6.1.5  电子天平：量程为 2000 g，感量 1 g。 

7.6.2  试验步骤 

7.6.2.1  取一组抗压强度试件(见表 4)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内，缓慢升温至 110℃±5℃(若保温板组

分在该温度下发生变化，则烘干温度应低于其变化温度 10℃)，烘干至恒定质量，然后移至干燥器

中冷却至室温。恒定质量的判据为恒温 3h 两次称量试件质量的变化率小于 0.2%。 

7.6.2.2  逐块测量试件承压面尺寸，精确至 1mm，计算每个试件的承压面积 A。 

7.6.2.3  将试件置于试验机的承压板上，使试验机承压板的中心与试件中心重合。开动试验机，当

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整球座，使试件受压面与承压板均匀接触。 

7.6.2.4  以(1.0±0.5)kN/s 的速度连续而均匀地加荷，直至试件破坏，同时记录压缩变形值。当试

件在压缩变形 5%时没有破坏，则试件压缩变形 5%时的荷载为破坏荷载。记录破坏荷载 P ，精确至

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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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结果计算 

试件的抗压强度按式(2)计算，精确至 0.01MPa。 

A

P
o  ………………………………………………………………………(2) 

式中： 

o 试件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 试件的破坏荷载，单位为牛顿(N)； 

A试件的承压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保温板的抗压强度以六块试件抗压强度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 0.01MPa。 

7.7  抗拉强度 

取一组抗拉强度试件(见表 4)，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内，缓慢升温至 110℃±5℃(若保温板组分

在该温度下发生变化，则烘干温度应低于其变化温度 10℃)，烘干至恒定质量，然后移至干燥器中

冷却至室温。恒定质量的判据为恒温 3h 两次称量试件质量的变化率小于 0.2%。抗拉强度试验按 JGJ 

144 的规定进行。 

7.8  体积吸水率 

7.8.1  仪器设备 

7.8.1.1  电热鼓风干燥箱：最高温度 200℃，灵敏度±2℃。 

7.8.1.2  游标卡尺：精度为 0.02mm。 

7.8.1.3  电子天平：量程为 2000 g，感量 1 g。 

7.8.1.4  干燥器。 

7.8.1.5  恒温水槽：水温(20±5)℃。 

7.8.2  试验步骤 

7.8.2.1  取一组体积吸水率试件(见表 4)，逐块测量试件的长度、宽度和高度，精确至 1mm，计算

每个试件的体积 V。 

7.8.2.2  将试件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内，缓慢升温至 110℃±5℃(若保温板组分在该温度下发生变

化，则烘干温度应低于其变化温度 10℃)，烘干至恒定质量，然后移至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恒定

质量的判据为恒温 3h 两次称量试件质量的变化率小于 0.2%。 

7.8.2.3  称量试件质量 oM ，精确至 1g。然后将试件放入水温(20±5)℃的恒温水槽内，试件距周边

及试件间距不得小于 25mm，加上重物。加水高出试件 25mm 以上，浸泡时间为 2h。 

7.8.2.4  2h 后立即取出试件，将试件立放在拧干水分的毛巾上，排水 10min，用湿布抹去表面水分，

立即称取每块试件质量( gM )，精确至 1g。 

7.8.3  结果计算 

试件的体积吸水率按式(3)计算，精确至 0.1%： 

100



V

MM
W og

s 
……………………………………………………. …(3) 

式中： 

sM 试件的体积吸水率，%； 

gM 试件浸水后的湿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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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试件浸水前的干质量，单位为克(g)； 

  水的密度，  =0.001g/mm3； 

V  试件的体积，单位为立方毫米(mm3)。 

保温板的体积吸水率以三个试件体积吸水率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 0.1%。 

7.9  干燥收缩值 

按 GB/T 11969-2008 的规定进行。 

7.10  软化系数 

7.10.1  仪器设备 

7.10.1.1  游标卡尺：精度为 0.02mm。 

7.10.1.2  恒温水槽：水温(20±5)℃。 

7.10.2  试验步骤 

7.10.2.1  取两组 12 块软化系数试件(见表 4)。其中 1 组 6 块试件放入水温(20±5)℃的恒温水槽内，

试件距周边及试件间距不得小于 25mm，加上重物。加水高出试件 25mm 以上，浸泡时间为 48h。

48h 后立即取出试件，将试件立放在拧干水分的毛巾上，排水 10min，用湿布抹去表面水分。按 7.6

测试保温板浸水后的抗压强度 1 。 

7.10.2.2  另外 1 组 6 块试件按 7.6 测试保温板干燥后的抗压强度 o 。 

7.10.3  结果计算 

保温板的软化系数按式(4)计算： 

o


 1 ……………………………………………………….………………(4) 

式中： 

 ——保温板的软化系数，精确至 0.01； 

o  ——保温板干燥后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1  ——保温板浸水后的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7.11  燃烧性能 

按 GB 8624 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保温板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1.1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干表观密度、抗压强度。 

8.1.2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第 6 章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常生产后，原材料、配比及生产工艺改变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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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组批规则 

8.2.1  组批条件 

以同一批原材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规格尺寸、稳定连续生产的同一类保温板为一批。 

8.2.2  批量 

8.2.2.1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的检验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8.2.2.2  各项性能的检验以 10000 张为一批，不足 10000 张者亦按一批计。 

8.3  判定规则 

8.3.1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若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均符合 6.1、6.2 的规定，则判定该试件合格；若有一项不符合规定，则

判定该试件不合格。 

按表 3 的规定，第一检查批的样本中，若不合格试件数不超过 cA ，则判该批产品尺寸偏差和外

观质量合格；如不合格试件数大于等于 cR ，则判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不合格。 

若样本中不合格试件数大于 cA 小于 cR ，则抽取第二次样本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中两次样本

的不合格总数不超过 cA ，则判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合格；若大于 cR ，则判该批产品外观

质量和尺寸偏差不合格。 

8.3.2  物理力学性能 

检验结果均符合 6.3 的规定，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8.3.3  综合判定 

当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合本标准第 6 章各项要求时，则判该批保温板合格。 

9  产品合格证、包装、堆放和运输 

9.1  保温板应在厂内养护 28 天龄期后方可出厂，并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内容包括： 

a) 厂名、厂址和商标； 

b) 合格证编号、生产和出厂日期； 

c) 产品标记； 

d) 性能检验结果； 

e) 批量编号与保温板数量(张)； 

f) 检验部门与检验人员签字盖章。 

9.2  保温板采用吸塑纸整体包装。 

9.3  保温板应按规格和型号分别堆放。要求堆放场地应坚实平整，堆放高度不超过 3 米，应有防雨

措施。 

9.4  保温板装卸时，严禁碰撞、扔摔，应轻码轻放。运输时应固定牢靠，防止重压、晃动、碰撞，

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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